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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我曾集中翻读过中华书局出版的“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系列，透过这些“域外之眼”，

从别样角度感知当时中国政治、社会、学界乃至于自然风貌的方方面面。2010 年赴日留学以来，我也

因此特别留意日本中国法制史学者的相关游记或旅华随感。

目力所及，广池千九郎于 1908年 3—4月间访华的相关资料可以说是最早的记录。他是活跃于明治、

大正之际的学者，整理过《倭汉比较律疏》和近卫家熙本《唐六典》，先后出版《东洋法制史序论》《东

洋法制史本论》等专著，可谓日本中国法制史领域的开拓者之一。1 后人曾将其生平、学术业绩辑为“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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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中、日两国邦交的正常化，日本的中国法制史研究者陆续来华作短

期访问、长期留学、参加学术研讨会、查阅史料等，留下了一些文字记录。这些记录保存了他们对彼时

中国学界的观察，反映了 20 世纪最后 20 余年间两国法制史研究者努力打破学术隔阂、互通信息有无的

交往历程，可从“域外之眼”的角度补充我国法学学科史、法学院史等论述。

【关  键  词】日本学者　访华纪闻　法律史学科发展史

本文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日本东洋法制史学史初编”（18JHQ064）的阶段性成果。在历年搜集资料的

过程中，先后得到关西学院大学法学部川村康教授、中央大学法学部赤城美惠子教授、龙谷大学农学部中田裕子教授、台湾

大学中国文学系康韵梅教授与郑博元学兄、明治大学名誉教授冈野诚先生与石野智大博士、爱知县立大学日本文化学部陈睿

垚学兄、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胡耀飞教授等惠助；冈野先生与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寺田浩明先生在收到拙文初稿后，先

后赐函分享对往事的回忆、掷下当年所摄照片的电子版、寄赠相关日文资料等；厦门大学法学院周东平教授建议增加日本学

者参加中国唐史学会第三届年会之事，谨此一并申谢。

关于其学术业绩，参见赵晶：《论广池千九郎的东洋法制史研究》，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法制史学会、“中研院”历史语言

研究所主编：《法制史研究》第 30 期，2016 年，第 331-3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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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千九郎资料集”，其中一种是《清国调查旅行资料集》，包括旅行计划、旅费筹措、内藤湖南等写

给罗振玉的引荐函、在北京的行程（如在修订法律馆的演讲、参观肃亲王府的家塾等）、调查风俗习

惯的问卷、回国后提交的旅行报告书等。2

相比于广池千九郎的短期来访，在日本、中国法制史领域皆留下宏富著述的泷川政次郎则在华定

居长达 12 年。3 早在第一高等学校念书时，他就曾来华访问，写下了《登泰山、诣孔庙记》（1917
年）。1931—1933 年，他于中央大学任教期间，每年都有访华之旅，发表过《燕沪游记》（1934 年）

等。1934 年 12 月，他因发表 《大化改新管见》一文而受到右翼分子的攻击，只好转赴伪满洲国“司

法部”法律学校任教，其间曾于 1937—1939 年客居北京，直至 1945 年日本投降，他成为苏军俘虏，

1946年才回到日本。在这一时期，泷川政次郎写有《多伦诺尔的喇嘛庙》（1937年）、《北京与日本》（1938
年）、《旧中国的动脉“大运河”》（1939 年）、《北京与象》（1939 年）、《站在圆明园的废墟上》

（1939 年）、《辽金的古城址》（1941 年）、《苏州游记》（1942 年）、《东京城再游记》（1942 年，

此处的“东京城”是指渤海国上京遗址）、《天一阁凭吊记》（1943 年）、《兴京纪行》（1943 年）

等。4 以上部分篇什被收入其著《法史零篇》（五星书林 1943 年版）等书，而且《法史零篇》还专设“随

笔及纪行”一编，另收有《何绍基与菅先生》《回忆劳乃宣》《北京的史迹概观》《北京的官衙址》《辽

阳汉代坟墓参观记》《近来的上海》等。

与泷川政次郎有过多次论战、被认为“在日本研究中国法制史方面留下了巨大足迹”5 的仁井田陞，

也留下了一些赴华调查史料、农村习惯时的观察、随感。除其回顾自己学术人生的文章《中国的法与

社会与历史》略及访华调查经历及其对中国认识的意义外，6 另有许多专文，如《河北大兴县新宫村

视察状况》（1940 年）、《清代北京的刑场——访问刑法学者董康》（1941 年）、《大连、北京监

狱参观记》（1941 年）、《北京随想》（1943 年）、《从中国之旅归来》（1959 年）、《新中国的

法与道德——中国之旅的印象》（1959 年）、《中国旅行谈——人民公社与家庭制度》（1959 年）、

《上海的流氓惩治》（1960 年）。7

众所周知，1949—1972 年间，中日之间并未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除仁井田陞曾作为日本法律

家访问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应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之邀，于 1959 年 8—9 月间来华访问外，目前我并

未看到其他学人的来访记录（当然，岛田正郎、滋贺秀三曾在此期间访问过我国台湾地区）。1972 年

9 月，中日两国政府正式建交，这为两国的法制史学者展开正常的学术交流奠定了政治基础。以下将

撷取日本中国法制史学者于 1970—2000 年间访华的若干记录，聊作铺陈，或许有助于当时的亲历者

広池千九郎著、内田智雄監修、欠端実編『清国調查旅行資料集』（モラロジー研究所，1978 年）参照。

其相关经历，可参见 [ 日 ] 荆木美行：《泷川政次郎博士和中国法制史》，载徐世虹主编：《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 8 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511-524 页。内中提到“在第一高等学校读书期间，他就在昭和六年（1931）和昭和七

年（1932）两次在满洲地区和朝鲜半岛进行长时间旅行”［第 514 页；日本版同，荆木美行「瀧川政次郎博士と中国法制史」

皇學館大学紀要 52 卷（2014 年）5 頁参照］。此述恐误，泷川政次郎就读第一高等学校的时间是 1916—1919 年，「瀧川政

次郎博士略年譜」瀧川政次郎『律令の研究』（名著普及会，1988 年）151 頁参照。

相关出版信息，「瀧川政次郎論著目錄（稿）」瀧川政次郎『律令の研究』99-104 頁参照。其中，《多伦诺尔的喇嘛庙》《北

京与日本》《旧中国的动脉“大运河”》未被收入《法史琐谈》，而被编入其他著作，「瀧川政次郎論著目錄（稿）」的说明有误。

[ 日 ] 滋贺秀三：《日本对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吕文忠译，中国法律史学会主编：《法律史论丛》第 3 辑，法律

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98 页。

仁井田陞『中国の法と社会と歷史』（岩波書店，1967 年）176-184 頁；『東洋とは何か』（東京大学出版会，1968 年）

280-284 頁参照。

相关出版信息，「仁井田陞著作目錄」幼方直吉 = 福島正夫編『中国の伝統と革命——仁井田陞集（第 2 卷）』（平凡社，1974 年）

389、393-394、407 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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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往事、现下的年轻学人了解彼时学界的景况，并从域外的视角，丰富近年来方兴未艾的法学学科史、

法学院院史的相关论述。

一

中国日本友好协会应东京大学农学部教授田村三郎、坂本楠彦的要求，于 1976 年邀请东京大学

人文社会学科的教授组成友好访中团，在当年 12 月 14—28 日间访问中国，先后到访北京、西安、苏

州、上海等地。该访中团以文学部福武直（农村社会学）为团长、法学部坂野正高（中国政治外交史）

为副团长、农学部阪本楠彦（农业经济学）为秘书长，团员还包括法学部斋藤真（美国政治外交史）、

滋贺秀三（中国法制史），文学部西嶋定生（中国经济史），经济学部隅谷三喜男（工业经济学）、

大内力（农业经济学）、宇泽弘文（理论经济学），农学部椎名重明（西洋农业史），教养学部玉野

井芳郎（经济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冈田与好（西洋经济史），以及两名随员上远惠子、今田好彦。

作为日本大使馆文化专员的东大文学部教授前野直彬（中国文学）在上远惠子中途回国后作为准团员

加入考察的旅程。

此次访问的观察与体会集中体现在东京大学出版会于 1977 年出版的《现代的中国——东大教授

访中团报告》中。除福武直所撰“友好访中之旅——代序”、阪本楠彦所撰“四次访问中国——代跋”

外，全书分为“访中报告”与“访中所感”两编，前者收入“毛主席逝去后的政局”（坂野正高）、

“人民公社与农业”（大内力）、“工业劳动者与工场”（隅谷三喜男）、“历史、文物见闻记”（西

嶋定生），后者收入“中国的自然与社会”（玉野井芳郎）、“中国访问、断想”（斋藤真）、“中

国的经济学批判”（椎名重明）、“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感想”（冈田与好）、“看见‘毛

思想’的实践”（宇泽弘文）、“中国农村的今昔”（福武直）、“‘副团长’的经验”（坂野正高）、

“中国的魅力”（滋贺秀三）。14 篇文章详细叙述了此行的所见所闻所感，也配有相关图片，直接呈

现彼时中国的面貌。

滋贺秀三在旅途中感染肺炎，因此除日常参观、访问外，对于当时西安、上海的医疗状况也有所

观察。他的文章论及当时中国人的衣食住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特征、人民公社的运作状况等，只在最

后一小节谈到与本专业相关的内容，即 12 月 18 日访中团到访北京大学时，他与国际法专业的教授刘

丁有所交流，由此获悉：北大法律系从 1974 年开始恢复招生，74 级、75 级各有 60 名学生；此外还

办过 5 次“短期训练班”（3 个月或半年）、2 次“进修班”（一年）；当时教学课程单一，基础科

目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哲学、政治学、中国共产党党史，专业科目有国家与法的理论、法制史、

民法、刑法、国际法等，而且贯彻“开门办学”的方针，让学生去农村和工厂调解、处理民事纠纷和

轻微刑事案件，到法院旁听、实习。8

滋贺秀三现场提问道：在缺乏民法典、刑法典的情况下，如何教授这些课程、使用何种教材？刘

丁回答：教材由任课教师自行准备。归国后，他又通过书信提问：法制史是指解放区的革命法制史，

还是数千年的中国法制史？刘丁回答：包含二者，且相关师资正在准备讲授外国法制史的若干问题。

上述内容基本可与北大法学院院史的叙述相印证：所谓“短期训练班”，应指政法干部培训班；

1974—1976 年所收三届 150 余名学生，为工农兵学员；刘丁作为北大法律系教师出面接待，则与

1973 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部分教职员并入北京大学相关，1978 年人大法律系恢复后，他们中大多

滋賀秀三「中国の魅力——旅の印象と考察の一端」福武直編『現代の中国——東大教授訪中団報告』（東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

335-353 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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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人又回到原来的岗位上；至于 76 级入学后，教学安排得到明显改善，所开课程中确实出现了“中

国政治法律史、外国政治法律史（72 课时）”。9

二

1979 年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的消息传入日本，使日本的中国法制史研究者萌生了与中国学界接

触的念头。经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斡旋，受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邀请，日本法制史研究者访中团

于 1981 年 6 月 28 日—7 月 7 日访问北京、上海，分别前往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文物局、北京图书馆、第一历史档案馆、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上海图书

馆等。访中团一行四人，除上述滋贺秀三外，还有岛田正郎、冈野诚、寺田浩明。而在日本访中团启

程前，受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考察团（韩幽桐副所长、韩延龙主任、刘海年

副主任、黄明川副处长、吕文忠翻译）先行赴日，于 6 月 1—15 日访问东京、名古屋、京都、大阪诸

大学。10

岛田正郎曾撰文 11 详细回顾此次交流的见闻与感受：

首先是研究机构。在他看来，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是中国的法制史研究的一个中心，除中国社

会科学院外，各省、直辖市也设有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甚至法制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

研究所法制史研究室设立于 1977 年，当时有 9 名成员（含 1 名资料员），专攻秦汉、隋唐、近现代

法制史，是云梦秦简、革命根据地法制的研究重镇。至于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则未设置法制史

研究室。

其次是法学教育。这得益于对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访问以及在座谈会上与北京政法学院教

师的交流。当时重视基础理论课程，本科学制已由“文革”时的 3 年改为 4 年，除修满课程学分外，

还需完成 3 个月的司法训练和学位论文，方能毕业。法制史是法律系的必修课业，分为中国法制史、

中国法律思想史、外国法制史、外国法律思想史 4 门课程，其中中国法制史有 110 课时，分为古代、

近现代两部分。北大、人大皆已刊行各自的教科书，即肖永清主编的《中国法制史简编》上册（山西

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张晋藩、张希坡、曾宪义编著的《中国法制史》第 1 卷（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1981 年版）。至于大学之内，各个科目设置相应的教研室，如北京政法学院法制史教研室的编

制是 10 人。

再次是法律史学会。岛田正郎概述了 1979 年 9 月长春年会的情况，介绍学会的基本构成，如各

地的法学研究单位（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法制史研究室、各大学的法制史教研室等）为团体会员，不属

于以上单位的法制史研究者（如历史系的教员）为个人会员，当时共 150 余人。学会于 1980 年在北京、

西安各举办过 1 次研讨会，并设立编辑委员会，编纂出版会刊《法律史论丛》，第 1 辑即将出版，第

2 辑也已组稿完毕。据他所言，6 月 3 日在明治大学召开的座谈会上，日本学者曾向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考察团询及外国人可否入会的问题，韩幽桐所长的回答是“不是不可以，需要回国后研究”。

参见李贵连等编：《百年法学：北京大学法学院院史 (1904-2004)》，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54-256 页。

中国团在日本的行程等，「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視察団が帰国」日中文化交流 303 号（1981 年）8-9 頁参照；6 月 3 日，日

本法制史学会东京分会于明治大学召开临时会议，由访日的中国学者向日本学界介绍当时国内法制史学界的近况，「中国に

おける法制史学界の現狀——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考察団演講記錄」法律論叢 54 卷 2、3 合併号（1981 年）181-199 頁参照。

島田正郎「初の日中·法制史研究者間の交流」中国研究月報 401 号（1981）71-80 頁参照。又，1982 年 10 月 10-12 日，

日本法制史研究会举行第 29 届研究大会，滋贺秀三、冈野诚于 11 日做题为“中國における法制史研究の現狀”的报告，向

与会者介绍此次日、中交流的情况。会议日程、报告要点等，「會報」法制史研究 32 号（1983 年）391-392、402-403 頁

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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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次是学术研究。据岛田正郎观察，当时中国学界正在讨论“法的继承性”问题，这涉及对过去

和国外法制的参考问题，而出版品侧重于叙述国家的法律制度，属于“制定法的历史”，而非“法的

历史”。在“文革”以前，法制史被包括在政治制度史中，现在则处于政治史或政治制度史与法律史

或法律制度史两分的局面。除云梦秦简的整理与研究外，当时的法学界有以韩延龙为中心的革命根据

地法制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张晋藩对清代刑部档案的研究，史学界则有杨廷福对《唐律疏议》的研究、

唐长孺对吐鲁番法律文书的研究等。他还听说薛允升、沈家本、程树德、徐朝阳、杨鸿烈、瞿同祖、

陈顾远等 1949 年以前法制史名家的论著将被再度重印；而对日本的中国法制史研究，仁井田陞的业

绩受到高度评价，或将译介《中国法制史研究》四卷本，但中国学界所掌握的日本学术信息止于 1960
年代前半期。访中团希望拜访费孝通与瞿同祖，但中方认为与法制史无关，未加安排，他推测这大概

也是不安排他们接触部分历史学者的原因，可见当时中国学界对法制史的定义较为狭窄。

最后是学术辅助机构。他们根据《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1951 年）和《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

（1957 年），事先提出部分古籍的阅览申请，但因时间有限，或夏季潮湿、贵重书籍无法出库等原因，

并未完全如愿。而且当时图书馆并未印制目录册，又因外国人不能填写、提交阅览申请单，所以无法

使用检索便利的卡片目录。至于他们访问第一历史档案馆、阅览刑部档案时，曾提及我国台湾地区“中

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在整理的“三法司档案”，主事者鞠德源对此颇为了解，且给予了正确评价。

而当被问及理藩院档案是否尚存时，鞠德源反问道“不在日本吗”，岛田正郎表示自己并未听说，并

推测理藩院靠近东单大街，清末义和团运动时此处为日本军占领，也许因此有所变故。

这应该是中日两国的法制史同行第一次集中交换各种学术信息，也由此开启了此后四十年间的国

际学术交流。其实这也并非特例，如 1983 年日本唐代史研究会访问团也曾到访上海、重庆、成都、

西安等地，目的是想参加在成都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唐史研究会年会，终因外国人不能与会，而改由四

川大学举办一次学术交流座谈会。12 日本方面从 1982 年开始就与中国学界联络此事，唐长孺于 1983
年 1 月 4 日写给黄永年的信中就提到“顷间得仲荦同志来函，告知日本堀敏一先生曾有函拟组织日本

唐代史研究会成员于今岁参加我唐史研究会第三次年会，旅费一切自办云云。并告已致函念海同志知

悉。记得去年春间日本菊池英夫先生函亦为此事”。13 唐史研究会于 1980 年在西安召开成立大会，

1981 年在扬州召开第一届年会，1983 年将在成都召开第二届年会。唐长孺所谓“第三次年会”实指

成都年会，但在届次上包括了成立大会。在中国方面，为接待日本学者与会，除前述这封信函外，黄

永年与唐长孺、黄烈之间当年至少有六封往返信函（1 月 20 日、2 月 15 日、2 月 22 日、7 月 14 日、

8 月、9 月 23 日）专门讨论此事。一开始中方拟正式邀请日本学者参会，由四川大学向教育部提出申请，

教育部称与唐史研究会无统属关系，只好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申请，黄烈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所向院外事局提出申请，外事局以院部文件规定各学会的学术研讨会一律不得邀请外宾为由而拒绝审

批，黄烈只好建议日本学者以旅游的方式来华，通过旅游管理单位提出与唐史研究会某些学者座谈。14

由此可见 80 年代两国学者想要互通声息的迫切愿望，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相关规定，或许也可窥

知前述韩幽桐所长回答日本学者询问外国人能否加入学会时的真实心境。

更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日本唐代史研究会访问团团长堀敏一在成都的交流会上做了题为

“关于日本的唐史研究特征”的报告，其中第二点就是律令研究，被定性为“具有日本特点的

参见［日］谷川道雄：《受教四十年》，徐谷芃译，载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 21 辑，

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 2004 年版，第 2 页。

曹旅宁：《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中华书局 2013 年版，第 132-133 页。

参见同上注，第 134-1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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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 151986 年，日本唐史研究专家访中团再次来华参加中国唐史学会第三届年会，团长布

目潮沨做了题为“最近日本之唐代史研究——以律令为中心”的报告，逐篇介绍日本当时最新出版的

论文集《律令制——中国朝鲜之法与国家》（汲古书院 1986 年版），详细讨论他所关注的避讳由礼

入律的问题等。16 这自然也是中日学者在法制史研究上的学术交流。

三

前引岛田正郎的文章称，当时北京大学有来自 40 个国家的 180 名研究生，其中日本留学生最多，

有 39 人。17 可知彼时日本来华留学生的数量不少，从他们的眼中，也可窥知当时学界的一些状况。

自 1985 年 8 月起，时为东京大学博士生的高见泽磨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留学一年。当

年 12 月，他向中国国家教委提出申请，希望从 1986 年 9 月起留学北京大学法律系。国家教委于翌年

6 月回复称，无法在社科院系统与大学系统之间办理留学生的转学手续。因此，1986 年 9—12 月，他

只能参加北京大学举办的商业性课程“第一届中国法进修班”。参加者共 13 人，美国 9 人、加拿大 1 人、

澳大利亚 1 人、比利时 1 人、日本 1 人；其中有 3 人为法学院学生，除高见泽磨外，还有 2 名美国人，

但只有他以中国法为专业。

进修班结束后的当年 12 月，高见泽磨最终如愿成为北京大学法律系的长期留学生，为期 7 个月，

指导教授为饶鑫贤。据他所言，当时法律系开设的法制史课程有三：其一是张国华所授中国法律思想

史，因是周六下午四课时而未选修；其二是张国福所授中国法制史，他当时刚出版首部《中华民国法

制简史》，这门课是必修课，选课者众而座位少，所以也未选修；其三是李志敏所授中国古代民法史，

选修者不足 20 人，这是高见泽磨唯一选修的课程。为了锻炼口语能力，当时由法律思想史的研究生

与他对读《韩非子》，再由他粗略地介绍日本的历史。

以上这些内容，都见于高见泽磨的经验总结《北京大学法律学系留学生活入门》。18 他在篇首还

提到，关于上海的留学生活，曾口头报告于 1986 年东洋法制史研究会夏季合宿。可惜我们无法读到

书面文本。

1988 年 7—8 月，高见泽磨又来华访问，以其当时的见闻、此后中国来信以及结合倪正茂于当年

2 月访问日本时所言中国学界的情况，撰写了一篇报道，19 列出郑秦、俞荣根、费成康、倪正茂四位

的简历、著作目录以及近期研究课题等。另外，他还提到，自己访问北京时，张晋藩出差在外，只有

朱勇留守其家，此后接到张晋藩来信，有三点内容：其一，中国政法大学可接受日本学者留学，事务

性工作可联络外事办的郑静仁；其二，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制史学科于 1988 年获批国家级重点学科；

其三，朱勇正着手我国台湾地区现行法研究，希望通过日本学者与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学者进行交流。

十年之后的 1998 年 11 月 5 日，受郑秦、曾尔恕等招待，高见泽磨一行三人又参观了中国政法大

学海淀校区图书馆，并与田涛进行交流。他又为此撰写了一篇书面报告，20 介绍图书馆的楼层结构、

藏书状况，特别提到外文书中最多的是英文书，其次是日文书，其中日本《法制史研究》第 37 号以

前有若干册，被置于日文书“法制史”类，第 38 号以下则作为期刊保存，第 47 号置于新刊杂志架上。

参见《中国唐史学会会刊》第 2 期，1984 年，第 44-46 页。

参见《中国唐史学会会刊》第 6 期，1987 年，第 91-109 页。

同前注 11，72 頁参照。

高見澤磨「北京大学法律学系留学生活入門」東洋法制史研究会通信試行号（1987 年）1-3 頁参照。

高見澤磨「中国における中国法史学界の近况——人について」東洋法制史研究会通信 3 号（1989 年）15-21 頁参照。

高見澤磨「中国政法大学図書館（海淀区キャンパス）参観報告」東洋法制史研究会通信 13 号（2001 年）5-7 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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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虽然知道第 38 号以下是日本方面寄赠的，但不知寄赠者为东洋法制史研究会，所

以他在文中建议以后赠书应该钤研究会之印。最后，他认为中国政法大学是研究中国法的日本学者理

想的留学地之一，尤其是法制史研究，在中国属于屈指可数的学术单位。

实则，在高见泽磨一行来访前数月，京都产业大学法学部专攻日唐法制史比较研究的川北靖之刚

刚结束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为期一年的访学（始于 1997 年 8 月 1 日）。他也撰写过

一篇留学回顾，21 介绍中国政法大学两校、五系、在校生人数等，以及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当时每周

二召开所会，全员投入《中华大典·法律典》编纂的情况。除此之外，他还访问了北京大学赛克勒考

古博物馆和图书馆，在夏应元的介绍下，结识了博物馆李伯谦馆长、图书馆古籍部张玉范主任；又经

徐世虹安排，访问历史系王永兴府上以及刘俊文办公室，当时王永兴所著《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

新近出版，在当时的风入松书店是最畅销的书籍，而在访问刘俊文前，川北靖之也刚购入《唐律疏议

笺解》。一年间，他还到成都、香港特别行政区、郑州、洛阳、开封、济南、曲阜、泰山、大同、五

台山、太原、上海等地旅行，其中两赴杭州，分别拜访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参加“遣唐使时代

的东亚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一次赴杭回京、路经上海，还访问过华东政法学院，受到张伯

元的接待，并拜访了《唐律疏议译注》的编纂者之一辛子牛。

冨谷至曾回忆道，1981 年在中国留学时，外国人很难自由地到处旅行；22 前述唐史研究会举办成

都年会时，日本学者“过门”却不能入。而十多年后，川北靖之的留学经验则全然有别，可见中国对

外开放的推进程度。

四

其实，外国的法制史研究者正式参加中国举办的学术研讨会，至少在 1980 年代末就已实现。

1989 年 4 月 19—21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和华夏研究院法律文化与法制发展战略研究所在

北京康悦饭店联合主办了中国法律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宫坂宏、寺田浩明两位分别撰写了两篇会议报

道，并将当时的会议简报、华夏研究院与《法律史研究》的介绍资料、会议论文集目录和与会学者名

单等附录其后。23

根据所附会议资料可知，与会的外国学者共 13 人，来自日本 9 人（除以下所列大会发言的 4 位外，

还有宫坂宏、野木村忠邦、籾山明、堀毅、植田信广）、来自美国 4 人 [ 除以下所列 1 位发言者外，

还有赛德曼 ( 波士顿大学教授 )、彭德 ( 律师 )、赛德尔 ( 福特基金会代表 )]；参会论文 41 篇，外国代

表提交的 4 篇皆来自日本（除以下所列大会发言外，会议论文目录中还列有堀毅《台湾的中国法制史

研究》），大会发言者 16 位（张晋藩、张国华、李学勤、大庭脩、杨一凡、池田温、史金波、利光

三津夫、李贵连、寺田浩明、钱大群、倪正茂、俞荣根、韩延龙、张希坡、杨永华），又有 5 位学者

在会议结束前作“与会感想”的发言 [ 叶孝信、饶鑫贤、薛梅卿、寺田浩明，以及时为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博士生的梅利莎·麦柯丽 (Melissa Macauley)]。
 《法律史研究》编委会于 1990 年出版了《中国法律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

所收论文亦为 41 篇，然未见堀毅之作，替之以高恒的《汉武帝的法律思想》；其他学者的论题或有

川北靖之「北京研修記——中国政法大学での一年間」法史学研究会会報 4 号（1999 年）11-13 頁参照。

参 见 赵 晶 采 访：《 冨 谷 至 谈 国 际 化 东 洋 学 研 究 者 的 养 成》， 载 澎 湃 2022 年 3 月 27 日，https://www.thepaper.cn/

newsDetail_forward_17279719。

宫坂宏 = 寺田浩明「『中国法律史国際学術討論会』特集号について」、宫坂宏「中国法律史国際学術討論会に出席しての印象」、

寺田浩明「中国法律史国際学術討論会の模樣等について」東洋法制史研究会通信 4 号（1989 年）1-33 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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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许变动，如饶鑫贤的参会论文题为《从〈张木岳集〉看明代后期的法制改革》（“张木岳集”应作“张

太岳集”，原目录有误——笔者注），正式发表时为《张居正法律思想研究》，而完全改变论题者仅 1 篇，

即甘功仁、乔丛启的与会论文题是《居觉生先生的著述与法治思想》，正式发表时则为乔丛启《民生

主义目的刑论——孙中山刑法思想的核心》。其实，根据寺田浩明所列议程，在 16 位大会发言者中，

有 7 位并未宣读所交论文，而是重新拟题报告，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1989 年中国法律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发言情况

作者
发言题

（据寺田浩明所译日文回译）
参会论文题 正式发表题

张晋藩
清代法制史的特征、清代史料的

特征与整理方针
中国法制史学的四十年 同前

张国华 现在中国法制史学存在的问题点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评估 同前

杨一凡
大明律研究的问题点和明清稀见

本的介绍

明《大诰》颁行始末、条目

总数和案例时间考证
同前

李贵连 沈家本的功绩与目录未载书目 清代刑部活动的最后记录
清朝刑部活动的最后记录——
手稿本《刑部奏底》评介

寺田浩明 日本对清代文书研究的概要
日本对清代土地契约文书的

整理与研究
同前

俞荣根
重庆图书馆所藏抗日战争时期史

料的研究状况

两种稀见清代法律抄本的初

步研究
同前

韩延龙 关于红区法制史
中国红色区域劳动立法概述

（与常兆儒合撰）
中国红色区域劳动立法史料简

析（与常兆儒合撰）

宫坂宏除详细介绍 5 篇现代法史的大会发言外，还特意提到以下与会体验：

第一，他与寺田浩明于 4 月 16 日抵达北京机场，由韩延龙、于敏、徐立志接机并送他们到旅馆，

会议秘书组秘书长杨一凡、法学研究所副所长刘海年分别于当晚、翌晨前来问候，会议第一天晚上法

学研究所所长王家福又主持召开座谈会，令人颇感礼遇。

第二，会场全程配备 4 位日文翻译，可见会议主办方的用心。译者之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

史研究所专攻中日关系史的武寅女士，为宫坂宏的友人、日本研究所韩铁英的夫人。 
第三，大会发言论文 16 篇，其中 5 篇为清朝以后的近现代主题，占三分之一，可见对这一领域

的重视。此外，秘书组配还发了两期“会议简报”。

第四，会议主办方之一的华夏研究院在会议第二天晚上召开座谈会，强调其“民办”性质，且言

相关学术活动已得到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支持，也有望得到陕西人民出版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协助。

第五，在日本的与会者中，野木村忠邦与法律史或法律学全无关系，而“R 氏”仅在自己报告时

出现，最先将此次研讨会信息带回日本的“H 氏”则并未出现，辜负了中国方面的好意。24

寺田浩明除详细交代开幕式流程、发言规则（如每位发言 20 分钟、回答提问 10 分钟）、会议议

程外，又着重介绍以下方面：

第一，会议第二天晚上，华夏研究院与法学研究所召开“联谊会”，内容包括杨一凡介绍法律文

因指摘本国学者，所以原文姑隐其名，以字母代替。从 9 名与会者的姓氏来看，“利光”为“Rikõ”，“堀”为“Hori”。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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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与法制发展战略研究所的设立宗旨与目的、甘巧仁副所长介绍研究所聘任研究员 36 名以及研究经

费来自民间捐赠、宫坂宏代表日本方面发言、研究院谢韬院长作演讲，还举办了研究员聘任仪式。当然，

寺田浩明对“民间”的含义等存在疑惑之处。

第二，会务组分发了“就创办国际性学术丛刊《法律史研究》敬告中外同仁书”。24 日，刘海年、

杨一凡又到寺田浩明房间专门说明办刊思路，如每辑 25 万—30 万字，每年 1 辑，单篇论文以 1 万字

为标准，投稿以中文为限，以首发为原则，外国期刊上一年度刊登的重要论文可酌情选刊译本；拟选

聘外国联络委员，日本方面拟聘 4 名（关东、关西各 2 名），负责推荐论文、征集对杂志的建议、向

日本学者传达中国方面的想法、促进中日学者的交流与共同研究、协助杂志交换、协助中国方面获取

日本学界法制史研究的资讯等。寺田浩明想了解与已刊的《法律史论丛》有何差别，得到的回答是体

现“国际性”“权威性”。

与这一“敬告中外同仁书”相似的文本，亦见载于《中国法律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作为《法

律史研究》丛书第一辑），名为“就编辑出版《法律史研究》丛书告读者书”。《论文集》的主编是

杨一凡，其卷首还列有“《法律史研究》论文推荐委员会委员”：［日］七野敏光、［美］R.兰德尔·爱

德华、王家福、甘功仁、［日］寺田浩明、刘海年、李启欣、吴建璠、武立蜂、张国华、张晋藩、［日］

冈野诚、［美］罗伯特·C. 贝林、俞鹿年、饶鑫贤、高恒、高潮、韩延龙、曾宪义。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这一办会与办刊模式确实已颇显“前卫”，可见中国学界与国际接轨的热

忱与努力。事实上，得益于这一会议平台，中、日学者之间的确建立起更为实质的学术交流关系。如

池田温请会务方转交信函给薛梅卿，询问《宋刑统》的版本问题；时为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助手、

与池田温关系密切的川村康，也在此后与薛梅卿保持六年之久的通信往来。25 至于华夏研究院所强调

的“民办”、“民间”属性，反映了 20 世纪 80 年代“民间”学术的繁荣。

五

前引岛田正郎的文章提及，北京图书馆所藏蒙文、满文材料，大多是民国以后的出版物，自己从

此次调查中获益不多，但对关心《唐律疏议》各种版本的冈野诚来说，此行或有裨益。26 的确，对冈

野诚而言，《唐律疏议》的重要版本（包括敦煌写本残卷）等皆藏于北京图书馆（1998 年改名为中国

国家图书馆），所以他曾多次来京调查，也曾赴上海、台北等地调查《宋刑统》以及其他史部政书类

文献，赴乌鲁木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调查吐鲁番文献等。27

早在 1978年，他就曾两次赴华。第一次使用“参观团”的名义，根据中方安排，参观人民公社、医院、

学校、幼儿园、工厂等，听取现场负责人援引大量数据的报告，在上海近郊的人民公社看到许多品种

优良的黑猪等；第二次是作为平冈武夫为团长的中国研究者访中团一员，虽然行程依然包括参观新村、

工业展览馆、人民公社、小学、工厂等，但已添加了难得的学术元素，如大学、历史遗址等，尤其是

他终于到访位于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得见宋元递修的善本《律附音义》，其所撰《近刊景宋刊本律

附音义》（1980 年）、《北京图书馆藏宋刻律十二卷音义一卷简介》（1980 年）皆与此行相关。28

参见赵晶：《手迹所见薛梅卿老师与海外的学术交流二三事》，载澎湃 2022 年 1 月 23 日，https://www.thepaper.cn/

newsDetail_forward_16335436。

同前注 11，79 頁参照。除了在图书馆调查文献的收获外，冈野诚也介绍过自己对当时中国学界的观察，如两种中国法制史教

科书、唐律研究、“封建法制”论、审判史话与法医学等，可以补充前引岛田正郎之述。岡野誠「唐代法制史研究の現狀」

唐代史研究会編『中国歷史学界の新動向』（刀水書房，1982 年）157-174 頁参照。

岡野誠「法史学の現狀と課題、そして若干の可能性」法制史研究 51 号（2002 年）150-151 頁参照。

岡野誠「中国国家図書館」図書の譜：明治大学図書館紀要 6 号（2002 年）216-217、222 頁参照。

25

26

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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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 3 月 29 日至 8 月 7 日，他留学华东师范大学，跟随杨廷福学习。在此期间，杨廷福因眼

疾入院，又推荐他去复旦大学法律系求教叶孝信。8 月以后，冈野诚到访西安、洛阳、开封、安阳等地，

最后于 8 月 27 日抵京，在中国人民大学继续访学 2 个月。29 前述黄永年在 1983 年 9 月 23 日致唐长

孺的信中也曾提及：“暑期中冈野诚到西安，与年晤面……冈野诚君现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可由年

与之联系……”30 彼时，北京图书馆依然还在文津街，白石桥的新馆落成于 1987 年。

此后，冈野诚又于 1994 年 4-6 月访问北京大学法律系。11 年前来京是秋季，当时他希望下次能在柳

絮飞舞的季节来访，终得遂愿。31 此次来华，除先后前往武汉、江陵以及从西安到天水的渭水盆地外，32

主要是在北京图书馆白石桥新馆调查北图藏唐律残片。起因是他曾推测北图藏丽字85号《目连救母变文》

残卷可与同馆所藏的霜字 89 号缀合，既然丽字 85 号背面贴有用于修补的唐《职制律》残片，那么霜

字 89 号背面也可能贴有唐律残片。33 为了验证这一猜想，他向北京图书馆提出申请，最终在善本阅览

室找到了原本用于修补霜字 89 号的 2 块唐律残片，并与丽字 85 号背面的 3 块残片实现缀合。34

虽然结果令人兴奋，但过程却相当曲折。调阅残片的申请，几经周折，在 1 个半月后才获准；最

初到手的丽字 85 号、霜字 89 号背面，皆未见修补残片（但有剥离痕迹），他向善本阅览室的工作人

员提出申请、希望能够调阅从两件文本背面剥离的残片时，被要求与负责人李际宁直接对话；李际宁

一开始称目前正在整理这批文献，难以调取，后因冈野诚坦陈来京的目的就是确认这些残片的存在，

他才拿着冈野诚记录文书号的笔记本，去别的地方拿来了相关残片；冈野诚作完简单记录、返回北京

大学的宿舍后，又发现自己忘记确认诸多重要的细节，翌日再往北图，提出再阅的申请。35

因此，他感慨道：在日本，宋版书作为国宝，是不能调阅的，而在北京图书馆，原则上只能利用

缩微胶卷，只有在无法判读文字时，才可以申请调阅原卷。但过程相当麻烦，需要坚持不懈地向善本

阅览室的工作人员进行说明，而且有必要与负责人直接沟通。如果无法让负责人了解这对于研究的重

要意义，那么就不可能看到原卷。即使某个时候可以阅览原卷，也不意味着任何时候都是如此，全凭

运气。到了 2000 年，冈野诚再访中国国家图书馆时，制度又发生了新的变化：首先是需要缴纳 5 元，

申请临时阅览证（1 个月有效）；其次是每次申请调阅仅限一册，且根据古籍的重要性，分别收取 10 元、

20 元的费用。一部古籍分为数册，调阅成本相当之高。36

不仅如此，他在 2001 年发表上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唐律残片的论文之前，也曾多次尝试获得残

片的照片，但始终未能如愿。他听说，对于新资料，中国学者有先行发表的权利，在此之前，外国学

者很难拿到资料照片。37

参见 [ 日 ] 冈野诚：《回忆杨廷福先生》，载《历史教学问题》2004 年第 4 期，第 55-56 页。此文亦有日文版，岡野誠「楊

廷福先生の横顔」東方 271 號（2003 年）8-10 頁参照。

参见前注 13，第 142 页。

岡野誠「北京散策」法史学研究会会報創刊号（1996 年）32 頁参照。

岡野誠「関中小記」法史学研究会会報 3 号（1998 年）45-48 頁参照。

岡野誠「敦煌資料と唐代法典研究——西域発見の唐律·律疏斷簡の再検討」池田温編『講座敦煌 5  敦煌漢文文献』（大東

出版社，1992 年）520 頁参照。

然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 146 册的“条记目录”称这 5 块残片，都是从 BD04085 号（即“丽字 85 号”）背

面剥下来的，并未提及与霜字 89 号的关系。参见赵晶：《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两件敦煌法典残片考略》，载赵晶主编：《法律

文化研究》第 13 辑“敦煌、吐鲁番汉文法律文献专题”，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75 页。

岡野誠「中国国家図書館所藏の唐律断簡について——『目連救母変文』にふれて」明治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紀要 39 卷 2 号

（2001 年）70-71 頁参照。

同前注 28，219-221 頁参照。

岡野誠「敦煌本唐職制律断簡再論——趙晶著『中国国家図書館藏両件敦煌法典残片考略』を読みて」法史学研究会会報 24

号（2021 年）120-121 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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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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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野誠「中国法制史研究に関する二三の問題」明治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紀要 35 卷 2 号（1997 年）307-321 頁参照。

同前注 21，12-13 頁参照。

田口正樹「ミニ·シンポジウム“日本における法史研究の歷史”趣旨說明」法制史研究 70 号（2021 年）127 頁参照。

2022 年 10 月 9 日，李云龙为筹备山东大学法学院主办的第十一届青年法史论坛（10 月 29 日召开），来信命我在圆桌会议

环节分享对法律史学科早期创建与未来发展的想法，辞而不得，只能拾掇如上材料，努力展现当下学术环境来之不易的过程，

聊供同仁参考。

38

39

40

41

除上述在图书馆的体验外，冈野诚还专门撰写过一篇文章，38 介绍自己在 1994 年 4—6 月访问北

京大学、同年 9 月至 1995 年 1 月访问台北汉学研究中心时对两岸法史学界的观察，内容包括（1）大

陆的中国法律史学会（管理层、组织机构、出版物、获取学术信息的途径）与若干新近出版物（《中

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中国历代刑法志注译》《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
1949）·法律》《中国法律图书总目》《中国法学著作大词典》《中华法案大辞典》《中国法制古籍

目录学》《日本国大木干一所藏中国法学古籍书目》）；（2）我国台湾地区的中国法制史学会（管理层、

代表性学者、1994 年会员大会、出版品）以及研究状况（黄源盛对本地五十年学术史的综述、对张伟仁的

印象、淡新档案研究和“中研院”史语所的数据库开发）；（3）两岸对沈家本的纪念与研究；（4）东吴

大学章孝慈校长及其推动的三届“海峡两岸法学学术研讨会”。其中不乏一些有意思的个人体会：

第一，中国大陆的研究者对本国学界的组织、活动状况并无整体、准确的把握。例如《法律史通

讯》是中国法律史学会的内部资料，外国人一般无法寓目。冈野诚大概以此询及部分大陆学者，得到

了不尽相同的说法。

第二，到访北京大学后，他想了解法律系教职工的情况，却发现当时并无教师名录或系所介绍册，

询问留学北大历史系一年以上的日本学生后得知，他们从未见过所谓的“教师名录”，也不知道本系

教师的整体情况。

第三，张伟仁给他的印象之一是，对日本中国法制史研究的水准相当了解，但因为未习日语，所

以研究主要依靠中文与英文文献，这大概与张伟仁出身大陆、与我国台湾学者经历有别所致。

第四，两岸法史学界都具有浓厚的法学色彩，与历史学的联系较弱。因为他所持的立场是兼顾法

学与历史学，所以对此颇为惊诧。又或许是受他这一观察的影响，高明士于 1995 出席中国法制史学

会年会，报告“中国律令与日本律令”。

关于冈野诚提到的第二点，前引川北靖之的文章也有所回应：他在北京大学建校百年之际，看到纪念出

版品《今日北大》第三版，其中第七章第三节是教授名录（包含离退休人员），信息更新截至1997年10月1日。

这一名录虽不详细，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发行，相比于冈野诚观察到的情况，自然有所进步。39

六

近年来，中国学界越来越重视四十余年来的学术发展史，无论是学者口述、回忆、日记等的出版，

还是院系、学科、学会等过往资料的整理，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个中原因自然错综复杂，但可以确

定的一点是，这与国外兴起的、以学者研究活动本身为对象的历史研究潮流相同步。例如德国学界的

“学问史”（Wissenschaftsgeschichte），检讨和评价的对象不仅限于学说史，还涵盖研究的学术性、

制度性、精神性背景等，日本学者也因此提出了若干研究的方向，如学者的经历、教育活动、研究业绩、

学问观、研究方法、使用资料、研究背后蕴含的问题意识，与同时代学术状况的关系，与同时代的政治、

法律、社会状况的关系，与此前学术状况的关系，以及学术的硬件设施（大学的学科、学会、出版等）

之类。40 既然是历史研究，自然要寻求多元化的史料，四十年来海外学者对我们的观察，也应是一个

重要的方面。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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